
 

1. 領受神的啟示去傳揚神的道(1-2 節) 

2. 要絕對順服並忠心完成神的託付(結卅三 7-9)

 

1. 預言北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時期，必收回所失去的國土。(王下十四

25) 

2. 在失敗中仍舊見證神(9 節) 

3. 信而順服神的管教(12 節) 

 

1. 不順從神的差遣(3、5 節下) 

2. 逃避神的面(3、5 節下；詩一三九 7-10) 

 

1. 顯明神的管教(4、12、15 節；來十二 5-12；啓三 19) 

2. 顯明神是創天造地的神(4-10、15-16 節) 

3. 顯明神的旨意不能被人攔阻(5、13-14 節；伯四十二 2) 

4. 顯明神奇妙的救恩(17 節；太十二 38-41) 

1. 在靈程經歷中，你曾經拒絕神的感動嗎？曾經逃避神的面嗎？ 

2. 你曾經歷神的管教嗎？從中學習了哪些生命功課？ 


